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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副总干事： 

根据 EB120.R19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秘书处的报告 

1. 在其 2007 年 1 月第 120 届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审议了秘书处的一份报告，处理执
委会在其特别会议以及第 118 届会议上讨论的由已故总干事李钟郁博士突然去世所产
生的若干问题1。执委会通过了 EB120.R19 号决议，其中要求总干事向其第 121 届会议
报告总干事职位的地域轮换问题以及任命一名副总干事的必要条件，同时考虑到执委
会委员表达的观点。 

总干事职位的地域轮换问题 

背景 

2. 2006 年 5 月，执行委员会在其第 118 届会议上首次讨论了总干事职位的地域轮换
问题。作为对其要求获得更多信息，包括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的惯例作出的反应，执
委会在其第 120 届会议上获知，自世卫组织成立以来的七任总干事来自本组织六个地
理区域中的三个，并且《组织法》和有关规则或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的既定惯例都没
有规定或以其它方式预期行政首长职位的地域轮换2。 

3. 在第 120 届会议讨论期间，一些执委会委员强调他们对修订《议事规则》的兴
趣，以便在今后确保总干事职位在世卫组织六个区域之间的定期轮换。为这项要求提

                                                 
1 见文件 EB119/2006-EB120/2007/REC/2，第 120 届会议第十二次会议摘要记录，第四部分，以及第十三次会

议摘要记录，第一部分。 
2 见文件 EB1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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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主要理由是需要在各区域之间“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便确保公平并向所有区
域的合格候选人提供成功的机会。但是，其他委员支持任命总干事的现行制度，表明
选择最合格的候选人应仍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并且强调轮换概念中固有的一些问题。 

《组织法》考虑 

4. 《组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总干事“经执行委员会之推选，由卫生大会任命之，
其任命条例由卫生大会决定”。因此，这一条关于任命的条件和程序非常笼统，留由卫
生大会确定制约总干事职位的任命和条件的条款。但是，这项规定应根据《组织法》
第三十五条加以解释，该条规定本组织工作人员的雇用应以“求达效率，忠诚及秘书
处国际代表性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职员时，应于可能范围内充分注意地域上
之普及。”任命的过程和条件在《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一 O 八至一一四条中作了
清楚说明，而提名过程以《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五十二条为指导。后一条规则在
其第 2 段中规定，“任何会员国均可提出一至多名担任总干事一职的人选，…”。 

5. 因此，从组织法观点来看，可以争辩，总干事职位的区域轮换过程不符合《组织
法》第三十一条的一般规定。然而同时，总干事职位应按照预先确定的方式在区域之
间定期轮换这样一项法律要求可能引起两个关切。首先，是将提名完全限制于来自某
一区域符合第三十五条中表达的明确标准层次的候选人，而地域代表性相对于效率和
忠诚的最高标准这项首要原则是次要的？ 

6. 其次，是将提出总干事一职候选人的权利完全限制于某一区域的会员国，或与会
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相一致，只能提出来自某一区域的候选人？这项基本原则是联合
国系统的基础，其主要实际影响在于一个国际组织的会员国之间在行使会员权利和义
务方面的平等，除非有关组织的组织法另有规定。在这方面，可以争辩，提出总干事
一职的候选人是会员国的一项基本权利，并且没有《组织法》的明确规定，卫生大会
和执委会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这一权利。另一方面，就任何区域轮换制度对会员国权利
的影响进行更准确的评估，将取决于该制度的具体特点。可以争辩，在这方面，区域
轮换并不剥夺会员国提出候选人的权利，而是制约何时可行使这一权利。 

主要法律和程序问题 

7. 对实施区域轮换制度可能方式的分析提出了在可制定更具体建议之前执委会应考

虑的若干问题。首先是提出候选人的权利。可以设想两种选择办法。一种是只允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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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某一区域的会员国提出候选人，该候选人还应是来自该区域一个会员国的国民。另

一种是允许任何会员国提出一名或多名候选人，但是候选人必须是在轮换制度下正在

考虑的该区域一个会员国的国民。这两种选择办法均可引起前一段中提及的主权平等

问题。 

8. 第二个问题是区域之间轮换模式。鉴于其政治意义，这可完全留待会员国之间谈

判确定，或可以各区域名称的字母顺序为基础，或可通过抽签确定。还可考虑轮换模

式是否应考虑到各区域的不同规模。 

9. 第三并且特别复杂的问题是轮换制度对总干事的任期届数的影响。卫生大会《议

事规则》第一 O 八条规定，总干事的任期为五年，他或她只有资格连任一次。如果会

员国不打算修改这些规定，可设想若干可能性，使之适应区域轮换制度。这方面一项

根本决定是，某一区域的机会适用于一届任期还是两届任期。两种极端的选择办法可

以是，将每一个区域的权利限制为一届任期，因而每五年有一名来自继承区域的新总

干事；或者相反，规定只有在职总干事可以是第二届任期的候选人。前一个选择办法

可被视为危及总干事职位连续性的可能性；后者本质上使理事机构失去在任命总干事

方面的作用，并可被视为与《组织法》第三十一和三十五条相冲突。此外，它意味着

区域轮换模式将每隔十年使用一次，因而每一个区域每 60 年出现一次机会。 

10. 然而，这两种极端选择办法之间的若干结合是可能的。例如，根据区域轮换制度

任命的总干事有资格连任第二届任期，并且该届任期的其它候选人只可从同一区域提

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任命除在职总干事之外的另一名候选人，这项任命

只是一届任期或者他或她有资格连任第二届任期，并且如果可以连任，相对于其它可

能的候选人而言，在什么条件下？轮换模式将必须进行调整，取决于遵循的行动方

向。如果根据区域轮换制度任命的总干事可被提名连任第二届任期，另一种选择办法

是允许任何会员国提出候选人，无论区域来源如何。如果后者的候选人之一获得任

命，他或她可进而被提名连任第二届任期，但是该届任期的其它候选人只可根据区域

轮换制度从下一个继承区域提出。相反，如果在职总干事获得再次任命，连任第二届

任期，下一次选举的候选人只可根据区域轮换制度从下一个继承区域提出。可设想其

它选择办法或其中的结合，但是将首先需要执委会对轮换制度适用于一届任期还是两

届任期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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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考虑 

11. 在感觉的个别政府在竞选活动期间支持其候选人的不同能力方面确保“创造公平
竞争的环境”的背景下讨论了区域轮换问题。但是，在某一区域之内国家提供此类支
持的能力可能如同来自不同区域的国家提供支持的能力一样有所不同。 

12. 建立区域轮换制度可能需要修订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取决于选
择的模式。但是，鉴于采用一种总干事职位需要在区域之间定期轮换制度的显著组织
法和政治影响，卫生大会将是有权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并决定其主要特点的唯一机构。
执行委员会可在这方面向卫生大会提交一项提案。 

副总干事的法定任命 

任命过程 

13. 目前，世卫组织《组织法》或《人事条例》均没有规定应任命副总干事。迄今为
止，副总干事已由总干事在其判断应如何管理本组织的基础上行使世卫组织《组织
法》和《人事条例》赋予的权力作出任命。 

世卫组织《组织法》和《人事条例》的有关规定和背景 

14. 世卫组织《组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总干事“…为本组织之技术与行政首长”。第
三十五条规定总干事“应依照卫生大会所订办事人员条例之规定，委任秘书处人员。”
人事条例第 4.1 条规定“总干事应按需要任用职员。” 

15. 在本组织存在的 59 年中，约有 42 年填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副总干事职位，另外
有两年填补为临时性质1。虽然没有法定要求任命副总干事，但是总干事在就职后不久
任命了阿·阿萨莫阿·巴阿博士担任这一职务。她认为，这符合本组织的利益，并且
考虑到执委会希望填补这一职位。按照执委会在其特别会议（2006 年 5 月 23 日）上的
要求2立即宣布了阿萨莫阿·巴阿博士的任命，并且他于 2007 年 1 月 9 日行使其职
责。 

                                                 
1 见文件 EB118/19 和 EB120/30 以了解进一步详情。 
2 见文件 EBSS-EB118/2006/REC/1，特别会议摘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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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除其它职责外，如果总干事不能履行其职责或万一该职务出现空缺，副总干事将
履行前者的职能，但须以执委会的任何有关决定为准。 

可能的方式 

17. 在其第 120 届会议上，执委会提出了可能的副总干事职位法定任命及如何实现问
题1。 

18. 人事条例第 12.1 条规定，“本条例可由卫生大会进行补充或修改，但不得损及职员
既得权利。”；人事条例第 4.1 条规定：“总干事应按需要任用职员。”根据人事条例第
12.1 条，因而可对人事条例第 4.1 条进行补充或修改，以便规定副总干事的法定任命。 

方案 1：补充人事条例第 4.1 条 

提到人事条例第 4.1 条中“按需要”的措词，卫生大会可决定通过一项规定任命副总干
事的决议补充该条条例。 

方案 2：修订人事条例第 4.1 条 

为使副总干事的任命成为强制性，卫生大会可将人事条例第 4.1 条修订如下： 

“总干事应任命一名副总干事并应按需要任用其他职员。” 

19. 为确保充分尊重《组织法》第三十一条中确定的总干事的特权，即本组织的技术
与行政首长的特权，卫生大会的任何此类决定可在不损害那条规定的情况下并根据总
干事确定和授权副总干事职能的职责作出。 

20. 执委会不妨考虑是否(a)应继续由总干事斟酌决定任何时候高级管理结构是否应包
括一名副总干事，或(b)应保证副总干事职位的法定和持续任用。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21. 请执行委员会注意本报告并提供进一步指导。 

=      =      = 

                                                 
1 见文件 EB119/2006-EB120/2007/REC/2，第 120 届会议第十二次会议摘要记录。 


